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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2月25日（星期三）15:00

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25

日9:15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25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宁桥大道291号天元宠物鸿旺园区9号楼3楼会议室。

（3）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薛元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杭州天

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5人，代表股份76,618,5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758%。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16人，代表股份328,16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6%。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76,290,3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0.11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6人，代表股份328,1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6%。

（3）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视频或现场出席、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6,393,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5%；反对6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8,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040%； 反对6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838%； 弃权4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虞晓春女士、李安先生、张根壮先生、张中平先生为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其所代表的表决权股份数165,400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6,392,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2%；反对60,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7,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993%；反对60,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960%；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虞晓春女士、李安先生、张根壮先生、张中平先生为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其所代表的表决权股份数165,400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6,392,1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2%；反对60,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5%；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7,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993%；反对60,0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960%；弃权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4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虞晓春女士、李安先生、张根壮先生、张中平先生为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其所代表的表决权股份数165,400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6,514,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9%；反对55,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6070%；反对55,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466%；弃权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464%。

本议案涉及关联事项， 关联股东张中平先生为关联方广州淘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已回避表

决，其所代表的表决权股份数40,000股未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5、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6,557,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1%；反对49,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弃权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66,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3384%；反对49,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182%；弃权11,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叶乃涛、汪兴龙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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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及时、完整的登记，并根据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划首

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5年7月28日至2026年1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

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有1名核查对象存在公司股票交易行为，其他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李安先生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李安先生在买入公司股票时

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方案信息， 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独立

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结论

综上，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已严格按照《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一

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限定参与策划

讨论的人员范围、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并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人员及时进行了

登记备案。 在本次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

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或泄露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导致内幕交易发生的情

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杭州天元宠物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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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25日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了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2月25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2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2月25日9:15一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25日9:15－2026年2月25日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9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47,464,032股，占公司股

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5,810,361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29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11,653,671

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

投资者”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9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57,131,851股，占公司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80%。

（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31日刊登在《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如下：

1.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

由于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香港逸天有限公司为恒逸

集团控股子公司。 因此，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投资” ）作为

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456,754,61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5%；

反对368,44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6%；

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56,754,611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5%；

反对368,44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6%；

弃权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9%。

1.02《关于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动力和商品的议案》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恒鸣” ）为恒逸集团

的联营企业，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锦纶” ）、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逸宸” ）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 因此，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

行回避表决。

同意456,754,31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4%；

反对368,44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6%；

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56,754,311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4%；

反对368,44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6%；

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20%。

1.03《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劳务服务的议案》

同意2,547,072,99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6%；

反对381,84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56,740,811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5%；

反对381,84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5%；

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20%。

1.04《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绍兴恒鸣为恒逸集团的联营企业，恒逸锦纶、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

控股子公司，海宁恒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骐环保” ）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之控股子

公司浙江恒逸能源有限公司之合营公司。 因此，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

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456,830,91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

反对291,84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8%；

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56,830,911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2%；

反对291,84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8%；

弃权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20%。

1.05《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的议案》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绍兴恒鸣为恒逸集团的联营企业，恒逸锦纶、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

控股子公司。 因此，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作为关联方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456,810,31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7%；

反对302,24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1%；

弃权19,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56,810,311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7%；

反对302,24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1%；

弃权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42%。

1.06《关于接受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服务和支持的议案》

由于恒逸集团目前持有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1916.SH，02016.HK）643,052,319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2.34%。 因此，基于谨慎性原则，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作为关联方对

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同意456,819,21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6%；

反对296,84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弃权15,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56,819,211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6%；

反对296,84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9%；

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5%。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31日刊登在《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因此，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进行

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56,927,98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4%；

反对188,171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弃权15,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56,927,98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4%；

反对188,171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4%。

（三）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26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31日刊登在《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490,958,559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19%；

反对56,488,773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75%；

弃权1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00,626,37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391%；

反对56,488,773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72%；

弃权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7%。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31日刊登在《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490,956,059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18%；

反对56,492,273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76%；

弃权15,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00,623,878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6386%；

反对56,492,273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580%；

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4%。

（五）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6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31日刊登在《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547,153,89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8%；

反对294,44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弃权15,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56,821,711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2%；

反对294,44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4%；

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4%。

（六）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6年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1月31日刊登在《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547,282,99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9%；

反对165,64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弃权15,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 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股东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456,950,811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04%；

反对165,64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

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900股），占出席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竺艳、孔舒韫；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88036� � � � � � � �证券简称：传音控股 公告编号：2026-002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万股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562,347.89 6,871,527.88 -4.50

营业利润 320,442.84 657,381.20 -51.25

利润总额 320,528.87 667,764.71 -52.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8,415.16 554,895.05 -53.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96,812.95 454,117.95 -56.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2.26 4.90 -5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5% 28.35% 减少15.6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436,307.21 4,506,240.03 -1.5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044,926.50 2,023,035.82 1.08

股本 115,118.4545 114,035.0575 0.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7.76 17.74 0.1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均以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

准。

3、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562,347.8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50%；营业利润320,442.84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2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8,415.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3.43%；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6,812.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66%。

2025年末，公司总资产4,436,307.21万元，较报告期初下降1.55%；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

044,926.50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0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17.76元，较报告期初上升

0.11%。

报告期内，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1）受市场竞争及供应链成本影响，存储等元器件价格上涨

较多，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率有所下降；（2）公司持续科技创新、加大产品等研发投入，提升手机用户的

终端体验及产品竞争力，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及品牌宣传推广力度，销售

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综上，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下降幅度较大。

（二）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项目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等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受市场竞争及供应链成本影响，存储等元器件价格上涨较多，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率有所下降；

2、公司持续科技创新、加大产品等研发投入，提升手机用户的终端体验及产品竞争力，研发费用较

上年同期增加；同时，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及品牌宣传推广力度，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6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 � � � � �编号：临2026-006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用友科技” ）持有公司股份921,161,630股，占公司总股本26.96%，本次股份质押14,000,000股

后，北京用友科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329,13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的35.73%，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的9.63%。

● 截至2026年2月25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

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421,07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 本次质押后，北京用

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数量为411,630,000股， 占持股数量的28.97%，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5%。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6年2月24日，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将其持有公司14,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杭

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工商信托”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26年2月25日办理完

毕。

公司于2026年2月25日接到北京用友科技通知，获悉上述股份已质押，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售股

（如是，注明限售

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北京用友

科技

是 14,000,000 否 否 2026-2-24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手续为止

杭州工商信

托

1.52 0.41 偿还债务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2026年2月25日，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业管

理研究所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421,079,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9%，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

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北京用友科

技有限公司

921,161,630 26.96 315,130,000 329,130,000 35.73 9.63 0 0 0 0

上海用友科

技咨询有限

公司

392,069,275 11.47 62,500,000 62,500,000 15.94 1.83 0 0 0 0

北京用友企

业管理研究

所有限公司

107,848,606 3.16 20,000,000 20,000,000 18.54 0.59 0 0 0 0

合计 1,421,079,511 41.59 397,630,000 411,630,000 28.97 12.05 0 0 0 0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北京用友科技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未来资金还款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

投资收益等。

四、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如后续出现平仓

风险， 北京用友科技将采取补充质押股票或提前购回等措施防止股票平仓并及时通知上市公司进行信

息披露。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791� � � � � � �证券简称：京能置业 公告编号：临2026-004号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2026年2月13日、2月

24日及2月25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京能集团” ）征询，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6年2月13日、2月24日及2月25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鉴于近期公司股价涨

幅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征询，核实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行业政策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化。公

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京能集团不存在与公司

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

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

大事件；公司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

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5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86亿元到-13.15亿

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亏8.77亿元到12.06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7

日披露的《公司202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

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603505� � � � � � � �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6-009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石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420,875,8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 近日，金石实业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4,740,000�股办理完成了质押手续。 本次质押后，金石实业累计质押公司股份97,

44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3.15%，占公司总股本的11.58%。

● 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460,345,5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9%。 本次质押

后，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97,44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1.17%，占公

司总股本的11.58%。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金石实业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近日，金石实业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4,74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质押给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藏信托” ），并于2026年2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了证券质押

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是否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金石实

业

是 4,740,000 否 否 2026.2.24 2027.2.19 西藏信托 1.13 0.56

生产

经营

合计 / 4,740,000 / / / / / 1.13 0.56 /

2.本次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

本次质押前累计

质押

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

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金石

实业

420,875,804 50.00 92,700,000 97,440,000 23.15 11.58 0 0 0 0

宋英 22,059,208 2.62 0 0 0 0 0 0 0 0

王锦华 17,410,576 2.0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60,345,588 54.69 92,700,000 97,440,000 21.17 11.58 0 0 0 0

注：合计比例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数量合并计算。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金石实业资信状况良好，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具备相应的资金

偿还能力。

2.金石实业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

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金石实业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4.在本次质押期内，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金石实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

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会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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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

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罗立国、罗燚和罗烨栋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73.52%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2.7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302827503536572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罗立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罗燚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罗烨栋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2月25日收到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合盛集团” ）的《权益变动告知函》，获知合盛集团于2026年2月11日至2026年2月24日期间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156,011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890,900股，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的0.77%。 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合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数量由869,105,229股减少至

860,058,318股，持股比例由73.52%减少至72.7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

公司

48,664.7073 41.16 47,760.0162 40.4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无

2026/2/11-�2026/2/24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罗立国 1,055.8753 0.89 1,055.8753 0.89 / /

罗燚 19,249.3302 16.28 19,249.3302 16.28 / /

罗烨栋 17,940.6101 15.18 17,940.6101 15.18 / /

合计 86,910.5229 73.52 86,005.8318 72.75 -- --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减持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1日披露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合盛硅业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本次权益变动

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

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仍处于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并

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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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股、元/股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08,121,260.32 953,942,795.24 47.61

营业利润 330,394,574.37 169,739,705.20 94.65

利润总额 329,717,726.94 171,068,236.36 92.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9,933,018.30 160,695,258.36 80.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76,328,664.07 148,567,777.03 86.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2.20 1.23 78.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8 7.91 增加5.3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116,654,513.00 2,788,843,157.82 11.7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308,371,801.86 2,062,601,576.72 11.92

股 本 131,740,716.00 131,740,716.00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7.52 15.66 11.8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812.13万元，同比增长47.6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28,993.30万元，同比增长80.4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7,632.87

万元，同比增长86.00%；基本每股收益为2.20元/股，同比增长78.86%；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11,665.45

万元，较期初增长11.75%；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30,837.18万元，较期初增长11.92%。

2025年度公司经营态势持续向好，实现高质量高速增长，在PCB及泛半导体领域的核心竞争力进一

步凸显，海外市场拓展、产品升级、产能提升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紧密围绕战略方向，

持续深化直写光刻技术应用，推进PCB高端LDI设备迭代升级，丰富泛半导体产品矩阵，泛半导体领域

WLP系列设备实现批量交付并助力头部厂商量产。 同时，全球化战略落地成效显著，泰国子公司充分发

挥区域运营与服务枢纽作用，东南亚市场订单持续向好，海外业务规模大幅增长，产品出口至日本、越南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牌全球影响力与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前期战略布局逐步进入收获期。

营收方面，全年收入实现跨越式增长，核心业务板块PCB业务与泛半导体业务协同发力、多点突破，

有效承接行业增量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均实现大幅同比增长， 各项核心业绩指标均实现大幅攀

升，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利润增长幅度高于营收增长幅度，主要得益于高端PCB设备订单旺盛、泛半导体

业务放量带来的产品结构优化，以及规模效应释放有效摊薄单位运营成本。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及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均较期初实现稳步增长，整体财务结构稳健，资产质量优良，为公司后续产能

扩张、技术研发及全球化布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本公告所载 202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芯碁微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6日


